
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印发《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的通知

国统字〔2023〕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厅、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统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统计类别划分，满足统计工作需要，在《关于划

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2011〕86 号）的基础上，修订形成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切实做好分类调整后统计调查、数据解读等相关工作。相关专业因工作需要

对私营企业的统计口径范围不变。

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3 年 1 月 31 日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为基础，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对

各种市场主体进行再分类。具体划分为以下类别：

第二条 内资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内
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和“内资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等类

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划分为国有独资公

司、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内资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和“内资分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划分为私营股

份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包括登记注册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
和“联营”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非公司企业法人进一步划分



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

作企业和联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的
市场主体。

合伙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和“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其他内资企业包括除上述之外，登记注册为“内资企业法人”和“内资集团”等
类型的市场主体。

第三条 港澳台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港、澳、台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

司”、“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非公司”
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港澳台投资企业进一步划分为港澳

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和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外商

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国（地区）公司分支机构”和“外资集团”等类型

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外商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

业。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包括登记注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第六条 个体工商户是指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主体。

第七条 其他市场主体包括除上述第二条至第六条之外的市场主体。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组织机构的统计分类参照本规定划

分。

第十条 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1 年制定的《关于划分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以及国家统计局 1999 年制定的《个

体经营分类与代码》同时废止。

附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与统计类别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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